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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周转房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周转房管理办法（修订）》已经2015年4月30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2015年5月13日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周转房管理办法
（修订）
为规范我院教职工周转房管理，缓解周转房供求关系的突出矛盾，切实有效解决引进人才、新进校青年教职工的短期住房困难，努力营造安居乐教的和谐环境，根据学院总体发展规划，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基本原则 

根据住房货币分配有关规定，所有调入或学院聘用的教职工，其住房原则上自行解决，但对自行解决住房确有困难的教职工，学院将视房源情况，提供过渡期周转房。
     二、租用对象
符合下列条件的我院在职教职工可以申请租住学院的周转房：
（一）在广州市没有享受房改房、福利分房、自主购房、集资建房、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且配偶没有租住所在单位住房的；
（二）因工作需要，学院要求住在校内的；
（三）未领取人才引进安家费的。
三、安排原则
在学院房源允许的情况下，教职工符合申请租住周转房标准，由总务基建处按以下原则统一安排：
（一）中层干部或副高职称（含）以上，且已婚、配偶在广州工作的，满足租用条件的可租住两房一厅。
（二）中级职称、享受副科以上待遇，满足租用条件的可租住一房一厅或独立套间。
（三）满足租用条件的已婚教职工可租住一房一厅或独立套间。
（四）其他教职员工，可租住两人一单间（含套房内单间）。
（五）租用周转房的教职工原则上按其工作校区安排住房。 

     四、租住期限
已婚教职工租住周转房的过渡期为3年；未婚教职工租住周转房的过渡期为5年，婚后的租住期从结婚登记日算起，视同已婚租住过渡期，但总的过渡期不超过5年。
超过过渡期仍需继续租住周转房的，须经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并办理续租手续。因工作需要，学院要求住在校内的教职工，其住房不受过渡期限制。
五、租金标准
在过渡期内，已享受住房货币补贴的教职工，按每月每平方米13.5元计收房租；没有享受住房货币补贴的教职工，按每月每平方米4元计收房租。租房面积按套内使用面积计算。过渡期后，租金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每年递增20%。最高租金不超过过渡期内租金标准的4倍。
要求租住周转房的辅导员，房租按以下方法计算：月租金=（使用面积-10㎡）×租金标准。
周转房租金及有关费用由总务基建处资产管理科核算后交财务设备处在职工每月个人薪酬中扣除。
六、申办手续
申请人填写《租住周转房申请表》，经所在部门、组织人事处审核，总务基建处根据房源情况统筹安排并报学院领导审批后，到总务基建处资产管理科办理入住手续并领取钥匙。
教职工退房或调离学院，应先清洁房间卫生、缴清各种费用、办理退房手续后，方可办理离校手续。
 七、有关规定
（一）租住周转房的教职工必须自觉遵守学院周转房管理制度，并按学院的规定缴纳有关费用。
（二）配偶双方均在我院工作者，由职务、职称较高的一方申请周转房并计算租金标准。
（三）两人及以上人员同住一套房的，先入住者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后入住者，违者经教育不改的，按强占住房处理。后入住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入住，否则按自动放弃对待，不再安排其它住房。
（四）承租周转房而不自住，不管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转给亲属或他人使用，或在学院内部擅自调换的，学院将一律收回该住房并通报全院。
（五）已安排租住周转房，而无故空置时间连续超过3个月的，一律收回，并且以后不得再申请周转房。
（六）承租人应爱护和正常使用房屋及设备，未经学院同意，不得擅自对所住的周转房进行装修、改变房屋结构、改变供电、供水线路等。周转房的用电、用气、消防等安全问题由承租人负责。
（七）因学院发展和规划（如基本建设、房屋维修、环境治理等）需要，要求承租人调整或迁出原住房，承租人应当配合学院按期完成搬迁任务，不得借故阻挠。
（八）强占学院周转房的或拒不搬迁的，按每月每平方米80元计收租金，并严肃处理。
（九）总务基建处下设资产管理科负责全院教职工周转房的日常管理工作，承租人应配合职能部门对房屋实施有效管理。
八、本办法从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附件：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租住周转房申请表

      2.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续租周转房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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